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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淨 

土 

生 

無 

生 

論 

導 

讀
》
補
充
講
表  

◎
附
表
十
一
：
糅
合
︽
淨
土
生
無
生
論
親
聞
記
》
、
︽
淨
土
生
無
生
論
講
義
》
、
︽
淨
土
生
無
生
論
會
集
》 

○
以
此
妙
心
，
念
彼
彌
陀
︵
阿
彌
︶
，
則
彼
三
身
，
何
身
不
念
？
求
彼
四
土
，
何
土
不
生
？ 

◆
請
看
附
表
九
第
四
頁
※
︽
成
唯
識
論
觀
心
法
要
》
卷
十 

※
蕅
益
大
師
於
︽
楞
伽
經
義
疏
》
卷
一
之
中
云
：
「
又
經
云
：
水
銀
和
真
金
，
能
塗
諸
色
像
；
功
德
和

法
身
，
處
處
應
現
往
。
水
銀
：
譬
報
身
功
德
。
真
金
：
譬
法
身
理
性
。
色

像
，
譬
化
身
普
應
。
有
色
像
處
，
即
有
真
金
水
銀
。
有
應
化
處
，
即
有
法
身

功
德
。
故
荊
溪
云
：
泥
木
之
像
，
性
遍
虛
空
；
三
身
宛
然
，
四
德
無
減
。
況

復
化
身
，
那
得
與
法
報
異
耶
！
知
此
不
一
不
異
意
已
，
方
可
辨
於
三
佛
之

相
。
何
以
言
之
？
只
今
娑
婆
所
見
釋
迦
，
本
是
化
佛
；
而
此
化
佛
，
即
報

即
法
。
故
諸
經
中
，
或
名
為
盧
舍
那
，
或
名
毗
盧
遮
那
，
此
不
異
也
。
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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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若
堪
聞
真
實
法
，
聞
已
信
解
，
能
證
自
心
本
具
法
身
理
體
；
於
其
化
身
，

即
見
法
身
，
即
名
法
佛
。
眾
生
若
堪
聞
緣
生
無
性
之
法
，
通
達
藏
識
染
淨
因

緣
，
能
生
自
心
本
具
功
德
智
慧
；
於
其
化
身
，
即
見
報
身
，
即
名
報
佛
。

眾
生
若
僅
堪
聞
善
惡
因
果
生
滅
對
待
之
法
，
聞
已
受
持
，
斷
惡
修
善
，
捨
離

生
死
，
取
證
涅
槃
；
於
其
化
身
，
不
見
即
報
即
法
之
理
，
止
名
化
佛
。
」 

○
但
隨
功
行
淺
深
，
品
位
高
下
耳
。 

◆
左
表
為
九
品
往
生
者
，
皆
深
信
切
願
念
佛
之
簡
表
：
︵
糅
合
︽
靈
峰
宗
論
》
卷
四
之
二
︶ 

下
品
下
生 

 
 
 
 
 
  

下
品
中
生 

 
 
 
 
  

下
品
上
生 

 
 
 
 
  
 

中
三
品
生 

 
 
 
  
 
 
  
 

上
三
品
生 

念
佛
時
心
多
散
亂  

念
佛
時
散
亂
漸
少  

念
佛
時
便
不
散
亂   

念
到
事
一
心
不
亂
，  

念
到
事
一
心
不
亂
， 

不
起
貪
瞋
癡
者      

任
運
先
斷
見
思
塵
沙
， 

亦
能
伏
斷
無
明
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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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以
下
糅
合
︽
靈
峰
宗
論
》
卷
四
之
二
︵502

頁
︶
＊
持
名
念
佛
歷
九
品
淨
四
土
說 

◆
信
願
既
具
，
則
念
佛
方
為
正
行
，
改
惡
修
善
皆
為
助
行
。
隨
功
力
之
淺
深
，
以
分
九
品
四
土
，
纖
毫

不
濫
。
只
須
自
己
簡
察
，
不
必
旁
問
他
人
。
謂
深
信
切
願
念
佛
，
而
念
佛
時
心
多
散
亂
者
，
即
是
「
下

品
下
生
」。
深
信
切
願
念
佛
，
而
念
佛
時
散
亂
漸
少
者
，
即
是
「
下
品
中
生
」。 

◆
深
信
切
願
念
佛
，
而
念
佛
時
便
不
散
亂
者
，
即
是
「
下
品
上
生
」。 

◆
念
到
事
一
心
不
亂
，
不
起
貪
瞋
癡
者
，
即
是
「
中
三
品
生
」。 

◆
念
到
事
一
心
不
亂
，
任
運
先
斷
見
思
塵
沙
，
亦
能
伏
斷
無
明
者
，
即
是
「
上
三
品
生
」。 

  

故
信
願
持
名
念
佛
，
能
歷
九
品
，
的
確
不
謬
也
。 

◆
又
信
願
持
名
，
消
伏
業
障
，
帶
惑
往
生
者
，
即
是
「
凡
聖
同
居
淨
土
」。 

◆
信
願
持
名
見
思
斷
盡
而
往
生
者
，
即
是
「
方
便
有
餘
淨
土
」。 

◆
信
願
持
名
豁
破
一
分
無
明
而
往
生
者
，
即
是
「
實
報
莊
嚴
淨
土
」。 

◆
信
願
持
名
持
到
究
竟
之
處
，
無
明
斷
盡
而
往
生
者
，
即
是
「
常
寂
光
淨
土
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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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
故
持
名
能
淨
四
土
，
亦
的
確
不
謬
也
。 

○
第
六
、
境
觀
相
吞
門 

◆
「
境
」
為
所
觀
，
即
觀
照
之
境
界
。「
觀
」
︵
去
聲
︶
為
能
觀
，
即
觀
照
之
理
智
。
一
切
行
門
，
二
字

攝
盡
矣
！
如
︽
佛
說
觀
無
量
壽
佛
經
》
，
觀
之
一
字
為
能
觀
之
「
觀
」。
無
量
壽
佛
為
所
觀
之
「
境
」。

經
明
十
六
觀
，
觀
觀
如
此
。
至
於
楞
嚴
二
十
五
門
，
圓
覺
二
十
五
輪
，
乃
至
尋
常
日
用
之
飲
食
起
居
，

行
住
坐
臥
，
名
雖
不
同
，
無
非
境
觀
而
已
。 

◆
「
相
吞
」
喻
境
觀
之
互
遍
互
具
，
如
互
相
吞
吐
也
。
或
疑
境
觀
乃
觀
想
念
佛
之
法
，
以
為
持
名
念
佛

與
境
觀
無
關
；
而
不
知
名
亦
為
境
，
持
亦
為
觀
。
乃
至
焚
香
、
禮
佛
以
及
發
願
廻
向
，
皆
有
境
觀
寓

於
其
中
。
凡
屬
行
持
，
靡
不
適
用
。 

  


